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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本會為業務推動需要，得視需要實施4週彈性工時，提請討論。
說明：
1、 依據勞動部104年3月10日勞動條3字第1040130343號函農會及漁會為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1指定行業。
  二、按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1規定略以：
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：
  （一）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，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限制。
  （二）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，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。
（3） 二週內至少有二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，不受第36條之限制。
  三、本會各單位擬視其業務需要或其他特殊情況，實施4週彈性工時。
辦法：提請討論。
決議：
